
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志願服務人員服務要點 

 

 

 

 

 

 

一、高雄市立社教館（以下簡稱本館），為加強志願服務工作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 

二、本館志願服務人員（以下簡稱志工），含經本館及各社教工作站正式遴用，且不

計任何報酬，志願擔任工作者。 

 

三、志工具備資格： 

（一） 儀容端莊，口齒清晰者。 

（二） 年滿 20 歲。 

（三） 具有奉獻及服務熱忱，並能遵守服務時間者。 

（四） 每月至少能服務 3 小時以上，並能參與支援舉辦之各項活動者。 

（五） 其他特殊情形經本館認定者。 

 

四、志工之遴用及訓練： 

（一） 志工之遴用：經報名、面談、遴選後正式通知服務，並發給本館志工證。 

（二） 志工之訓練： 

1、志工之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，依志願服務法相關規定辦理。 

2、特殊訓練課程中，有關本館實習部分至少需 8 小時，如係社教站志工，

授權各社教站自行實施訓練。 

3、完成基礎及特殊訓練者得申請志願服務紀錄冊，並應於加入本館志工 2

年內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，否則將不予續聘。 

4、為提升服務品質，本館志工每年須參與本館主辦之成長講座 3 小時，由

本館依志願服務法核予訓練時數。  

 

五、志工工作範圍： 

（一）地下室志工：本館地下室青少年娛樂設施場地導覽解說、驗證及勤務支      

援等事宜。 

（二）展示廳志工：協助本館展示廳秩序管制及場地規範維護等事宜。 

（三）演藝廳志工：協助本館演藝廳活動之入場管制、動向引導、秩序及場地規

範維護等事宜。 

（四）社教工作站志工：於本市各行政區域策辦及支援社教活動等事宜。 

（五）服務台志工：本館期刊室秩序維護、辦證、書籍管理等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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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園藝志工：協助本館園藝美化綠化相關工作。 

（七）支援本館各項活動事宜。 

 

六、志工值勤規定： 

（一） 應準時服勤，值勤時應接受本館各業務單位及值班人員統一調度。 

（二） 應穿著志工背心並配戴志工證。 

（三） 值勤時不可擅離職守、飲食或其他影響勤務之不當行為。 

（四） 社教工作站志工：視活動與工作月會需要出勤，由各社教工作站安排服務

（開會）地點及任務。 

（五） 嚴禁非本館志工代班。 

 

七、志工請假規定： 

（一）因故未能出勤，應自行覓妥代理人或與其他志工調班，並於值勤前 1 日本館

上班時間內，通知其所屬業務單位或社教工作站。 

（二）本館依下列請假情形予以登記，以做勤務管理： 

     1、調班：與其他志工互換勤務者。 

       2、代班：請其他志工代理勤務者。 

       3、缺班：未到勤，亦未調班或請人代理勤務者。 

 

八、志工有下列行為之一者，得予以解聘： 

（一）個人主動提出者。 

（二）違反志工值勤規定者。 

（三）怠忽職責、行為不良、言辭不當，有損本館館譽者。 

（四）年度缺班累計達 5 次者。 

（五）其他特殊原因者。 

 

九、志工每年年終辦理服務成績考核一次，成績合格者，予以續聘；全年度值勤時

數，未達排定時數 70％者，得不予續聘。 

 

十、志工福利事項： 

（一）得免費參加本館教育推廣班課程（特殊班別除外），惟須符合下列條件並遵

守相關規定： 

     1、擔任志工滿 1 年以上，且全年訓練時數達 6 小時以上者。 

     2、研習班每班以 1 名志工參加為限，以前 1 年總服務時數之多寡決定之，每

年每人 1 次為原則。 

3、獲免費參加教育推廣班之志工，須於上課時間義務擔任班長，協助處理班

務，發揮服務熱忱之精神。 

 （二）得免費使用本館各項場地及設施（游泳池除外）。 

 （三）贈送本館各種出版刊物。 



 （四）參加本館舉辦之各項聯誼活動及培訓課程。 

 （五）志工執勤時享意外保險。 

 

十一、志工獎勵事項： 

（一）全勤獎：全年服務時數達排定時數百分之九十以上者（社教工作站志工全年

應出席活動及月會達百分之九十以上者）。 

（二）資深獎：連續服務每滿十年，且每年服勤時數達排定時數百分之八十五以上

者（社教工作站志工連續服務每滿十年，且每年應出席活動及月會

達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者）。 

（三）樂學獎：全年參與本館主辦之成長講座達百分之七十（含）以上者。但本館

當年度主辦之講座未達六場次，則不頒發本獎項。 

（四）本館志工符合全勤獎、樂學獎資格者，由本館頒發獎狀乙幀，以資鼓勵。 

（五）社教工作站志工符合全勤獎、樂學獎資格者，由各站函報本館核定後，頒發

獎狀乙幀，並由各站利用召開月會時轉頒，以資鼓勵。 

（六）符合資深獎資格者，本館志工由業務單位提報，社教工作站志工由各站函報

本館，經業務單位彙整，均經本館核定後，各頒發獎狀或獎牌，以資鼓勵。 

 

十二、本服務要點經提館務會議通過，並簽請館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